锅炉应急预案
1. 目的

为确保集团锅炉、锅炉房事件发生后，能迅速有效地开展抢救工作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产生的有害影响、降低员工和相关方生命安全风险、减少财产损失，特制定锅炉应急预案。

2. 适用范围：适用于集团锅炉、锅炉房事件发生后的应急处理。

3. 职责
3.1 锅炉操作人员或第一发现人

负责第一时间向义务消防队队长、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报告情况。

3.2 安全生产领导小组

在锅炉发生爆炸、锅炉房发生火灾时成立应急指挥部，负责整体工作的指挥和处理（盐盘管委会主任：张国祥  电话13587752996  662996）。

3.3 义务消防队

3.3.1 接事故报告后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紧急消防扑救；

3.3.2 必要情况下，经消防队队长同意后向所属消防大队报警（火警：119）。同时在消防大队人员未到之前，专职消防员指挥义务消防员负责尽量扑救初期火灾、疏散人员物资、警戒保护现场等。

4. 工作流程及内容
4.1 锅炉房着火、锅炉爆炸
现场应立即停止作业，迅速通知盐盘管委会主任（张国祥  电话13587752996  662996）；并向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报告情况。

4.2 由现场最高主管根据具体情况分工组织进行现场救灾。

4.3 现场紧急处理
在现场划定危害区域，在危害区域的边界设置警示标识，禁止其他人员靠近。其他员工立即根据疏散指示撤离至安全区。消防队员穿戴好隔热服、耐高温鞋立即切断锅炉燃料、切断电源、关闭现场所有机器设备。

4.4 火灾扑救
A、锅炉房起火时，现场人员应保持镇定，立即使用灭火器、水等进行控制火灾。

B、消防大队人员到来后，火灾的扑救由消防大队人员进行。

4.5 现场人员急救
A、迅速将患者从现场移至场地开阔空气新鲜处；

B、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；心脏骤停时，立即进行心脏复苏；

C、皮肤污染、头面部灼伤、烧伤时，应立即用清水冲洗降温。

F、经现场处理后，应迅速护送至医院救治。
注意事项：
A、急救之前，救援人员应确信受伤者所在环境是安全的；

B、口对口的人工呼吸及冲洗污染的皮肤或眼睛时，要避免进一步受伤。

